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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受疫情影响而产生的众多法律疑难？ 上海律师为企业答疑

年假这样用，合同这样履

鼠年伊始， 新型冠状病毒的肆

虐不仅威胁人民生命健康， 还持续

冲击着经济活动， 为防止疫情蔓延

升级， 各地政府纷纷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实行最严

格的防控措施。 在此背景下， 疫情

使大量合同的履行陷入困境， 一些

已形成的民商事合同难以履行甚至

无法履行。 笼罩在疫情阴影下的春

节里， 金诚同达（上海） 律师事务

所白树海律师已接到一些当事人关

于履约问题的咨询。

很多企业所关心的履约最主要

的问题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否属

于不可抗力。 白树海认为， 抛开合

同签订、 履行的实际情况及与疫情

之间的关系而直接论述疫情是否属

于不可抗力， 是对不可抗力制度的

错误理解。 迄今为止， 我国没有法

律法规或政策性文件将疫情直接定

性为不可抗力事件。 新冠病毒肺炎疫

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 应结合合同签

订、 履行的情况做具体分析， 不宜一

刀切地予以定性。

然而， 新冠病毒肺炎的爆发突如

其来， 各地政府纷纷采取严格的管控

措施，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显然无法

预见， 也不可能避免。 如果疫情导致

合同确实无法履行， 尤其是在疫情严

重的区域， 疫情显然具备不可抗力的

构成要素。

如果疫情的发生仅对合同的履行

造成困难或是使债务人的费用增加，

则不应被归为不可抗力。 例如在疫情

不严重的区域， 部分合同当事人在履

约时虽然遇到困难， 但完全可以继续

履行， 显然不能将其视为不可抗力事

件。

而非典时期的司法实践也佐证了

这一说法。 “非典疫情与本次冠状肺

炎疫情有很高的相似性， 从过去的司

法实践来看既有将非典疫情视为不可

抗力的判决， 也有认定非典疫情不构

成不可抗力的判决。 甚至还出现了原

审法院对非典疫情作出不可抗力的定

性， 但被二审法院否定， 不认为其构

成不可抗力的情况。” 白树海表示，

法院对不可抗力的适用采取了谨慎态

度。 “疫情笼罩下除了疫情导致的确

实无法履约的情况外， 更多的情况下

当事人不是完全不能履约， 而是疫情

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困难， 如果强行履

约会对履约方造成明显不公平。 这种

情况下， 合同一方当事人以情势变更

为由向法院主张变更或解除合同具有

请求权基础。 同理， 关于本次新冠病

毒肺炎疫情是否构成情势变更需结合

合同签订、 履行的过程做出具体判

断， 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情势变更尺

度的把握， 有较大的裁量权。”

白树海律师表示， 首先要

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履约

造成的影响， 这种影响达到了

无法履行合同的程度， 还是增

加了履行难度， 通过变通的方

式也能够履行。 原则上如果疫

情导致合同确实无法履行， 可

以主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如

果疫情仅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

增大， 不至于无法履行， 可寻

求情势变更制度的救济。 根据

评估的结果， 企业应及时通知

合同相对方， 尽可能提早沟通、

协商， 寻求解决方案。

现实中究竟是该适用不可抗

力还是情势变更， 很难把握尺度。

最稳妥的办法是企业一旦发现合

同难以履行， 要尽快履行通知义

务， 第一时间向合同相对方发出

不可抗力通知 （避免丧失主张不

可抗力的权利）， 建议附上证明

不可抗力发生的政府官方文件作

为佐证 （比如贸促会线上可申请

不可抗力事实证明 ）。 企业同时

应积极履行避免损失扩大的义

务。 即便不可抗力的主张最终难

以得到支持， 事后也可以寻求情

势变更的救济。

自疫情发生以来， 奉贤区各企

业及经营管理者陆续收到了奉贤律

师工作委员会制发的指引性文件，

包括政府抗击疫情以来所发布通

告、 文件的解读成果， 以及用工与

经营合规提示等内容， 以帮助区内

各企业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 又能更好地组织安排员工有序

复工和业务管理工作。

针对企业最关注的问题， 如

“怎样依法依规复工？” 解读和提示

一方面明确， 相关行业单位可以按

时甚至提前复工， 但也同时强调，

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争议和责任，

即使符合条件的企业按时复工、 提

前复工了， 也要向所属区人社局以及

所在镇 （街道） 疫情防控指挥部或园

区进行通报， 必要时还请根据人社部

门和当地疫情防控单位的要求， 办理

提前复工审核报备手续并提交有关申

请材料， 否则万一出现不符合规范的

情形或发现确诊病例， 将面临被责令

停产、 追究责任的风险。

另外， 解读和提示一方面向企业

明确： 2 月 3 日至 2 月 9 日的延迟复

工期也属法定休息日， 企业既要对职

工按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

或给予加班员工补休或按规定支付加

班工资等待遇， 同时不建议在此期间

安排员工休年休假； 但另一方面也指

出， 上海地区的企业若在 2 月 10 日

后仍无法正常开工， 或员工确因政策

限制无法到岗且相关岗位无法安排在

家办公的， 企业可在结合员工意愿的

情况下， 合理安排员工使用年休假过

渡。

在黄浦区， 由区司法局和区商务

委共同设立的企业法律服务平台也在

积极运作，为中小微企业排忧解难。日

前， 该平台委派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

律师驻点黄浦区行政服务中心法律专

项服务窗口， 以支持黄浦区中小微企

业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

难， 为疫情期间需要法律咨询的企业

提供一如既往的专业法律服务。

依法指路：

这些行业可按时复工，这日过后可用年假

履约困境：

此次疫情属不可抗力吗？

建议：

应尽快履行

通知义务和避免损失扩大义务

号召顾问单位发挥自身优势，

嵌入疫情防控

“也许你可以主动联系一

次顾问单位， 也许他们有涉及

防疫的重大决策需要你的法律

意见……也许你可以主动响应

一次爱心公益号召， 让杨浦律

师的大爱播撒在每一个需要的

空间。” 疫情发生后， 杨浦区

司法局向全区所有律师发出了

一封公开倡议信。

倡议发出后， 杨浦律师积

极行动起来。 区律师行业党委

和杨浦律工委不仅共同组织区

内律师捐款， 还组成法律援助

“党员律师突击队”， 以缓解节

后因疫情防控等原因造成的人

员紧缺， 保证公共法律服务和

法律援助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受疫情影响的职工群体享

有哪些劳动法特殊保护？ 哪类企

业可以不受延迟复工影响正常经

营？ 如何认定本次疫情的法律性

质？ ……这些在战“疫” 期间为

劳资双方共同关注的法律问题，

杨浦律师们同样一一整理出详尽

的答案， 并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公

众号广而告之， 尝试把冰冷的法

律条文， 转化为通俗易懂却坚韧

可靠的法治支撑。

上海廖得律师事务所主任廖

佩娟律师带领团队， 心系顾问单

位， 向它们发出 《新年感谢祝

词》， 号召顾问单位全力做好各项

疫情防控举措的同时， 发挥自身

优势和资源， 根据自身能力嵌入

疫情防控的体系之中， 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夏天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延期复工” “2 月 10 日之后，

企业仍无法正常开工， 可探索合理安排员工休年休假” ……

“如疫情导致合同确实无法履行， 则显然具备不可抗力的

构成要素； 如疫情仅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困难， 但完全可以继续

履行， 显然不能将其视为不可抗力事件” “企业还是应尽快履

行通知和避免损失扩大义务”。

在全市各行各业受到疫情影响， 产生众多法律疑难之际，

上海律师队伍充分发挥责任感和专业能力， 结合新规、 法条和

判例等立体角度， 纷纷为各区企业、 各顾问单位出谋划策， 指
引他们依法依规开展复工复产、 管理员工等事务， 同时指引企

业正确看待疫情的法律属性， 以做出更具法治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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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三
洪光武
安德鲁
陈道奎
王磊
王昌全
边登峰
胡献友
陈光龙
绳旗
洪庆祥
袁友松
张文武
刘广超
张辉
陈居彬
陈居彬
牛大华
于德生
周阿林
汪大明
周俊
吴胜君
钱小虎
沈敏芳
丁燕红
李静静
陈广宏
张宝祥
张筱伟
张海生
陈奇
花迪
邓根涛
沈辉平
沈建忠
孙少荣
顾国强
张瑛璨
邓路平
王振于
张孝红
薛存善
李灿
张永
王强
徐乃平
李岗
闵朋朋
傅浩
刘侠蕊
陈尚林
严国强
郭林
李伟民
无

王志胜
丘荣华
张文彩
王明星
洪家宝
李双良
龚志
陈海鸣
鲍亚欣
王闯闯
喻康然
李苗苗
金建章

胡亚飞

陈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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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瀚

刘广才
孙泽伟
朱爱华
张科

李怕兵

沈家勇
方少宏
沈先炳
李彦涛
陈兴兴

韩敬秋
孙四方
宋亚林
王金铮

杨巍
李灿烂

邓尚群
赵城钰
吴兆贵

李培珍
李克春
程水芳
外国人
李明贵

刘猛
陈培彬
徐涛涛
无

刘德辉
刘冠军
李金山

谢方宇
朱德军

李玉珠
李秋林
吴楚峰
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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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另有169辆车辆信息将刊登

于之后出版的 《上海法治报 》

中缝， 敬请留意！


